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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0626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會議通過 

 

一、目的 : 提升教師整體研發動能，增加學校創收。 
二、對象 : 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教師。 
三、目標：本校專任教師每二年至少執行一件計畫案。 
四、推動期程：113 年 01 月 0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。 
五、計畫案採計原則 :  

（一）校務基本資料庫表 1-8 及表6-2 (USR計畫)所列符合計畫項目及技術轉移案。 
（二）表 1-8 僅採計計畫主持人，不採計共(協)同主持人；USR 計畫採計計畫主持

人及共(協)同主持人每案至多 6 名。 
（三）表 1-8 計畫總金額(不含配合款)累計達新台幣十萬元(含)以上，且每件總金額 
      不得低於伍萬元(含)並編列管理費；技術轉移案累計授權金達伍萬元(含)以       
      上。 
（四）計畫採計時間以合約或核定公文上註明之「計畫開始執行日期」為基準。 

六、推動策略 :  
（一）以院為輔導單位，輔助各系所推動一師一計畫，各院遴選計畫導師並舉辦計 
      畫研習。 
（二）行政管理費之 40%作為教師個人獎勵金，計畫導師核發感謝狀。 
（三）全校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等單位達成率前三名及最佳進步獎一名頒發獎勵金，

第一名：一萬元、第二名：八仟元、第三名：六仟元、最佳進步獎：六仟元。 
七、經費來源：教師個人獎勵金由教育部獎補助私立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應，單位 

    獎勵金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應。 
八、校基庫表 1-8 符合一師一計畫及教師產業研習研究項目： 

表 1-8 專案類型 計畫名稱 符合一師

一計畫 
符合教師產

業研習研究 
1.教育部計畫型獎助 A    

2.政府產學計畫 B 

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(先導型產學

合作計畫、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、技

術及知識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) 
  

經濟部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

域整合計畫   

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:教師精進計畫   
教育部產業學院計畫:學分班   
其他   

3.政府合作基礎/環境建    



表 1-8 專案類型 計畫名稱 符合一師

一計畫 
符合教師產

業研習研究 
構之補助計畫 B1 
4.政府委訓計畫 C    
5.政府學術研究計畫-國
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D1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  

6.政府學術研究計畫-其
他政府部會學術研究計

畫 (非國科會專題研究

計畫) D2 

行政院各部計畫   

7. 政府其他案件 E 

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   
教育部學海系列計畫   
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職涯輔導計畫   
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  
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標案

計畫   

勞動部就業學程   
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標

案計畫   

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計畫   
衛生福利部計畫(例如：部立醫院產學

計畫)   

衛生福利部計畫   
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標案計畫(例如：親

子館、托嬰中心訪視輔導暨評鑑)   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標案計畫(例如：非

營利幼兒園)   

臺中市勞動檢查處標案計畫(例如：職

場安全衛生防災科技展示暨體驗活動)   

產學攜手合作計畫(產業助學)   
澎湖縣政府補助大專校院培力社區發

展服務創新實施計畫   

其他：    
8.企業產學計畫(含公營

及私人企業) F 純產學、一般型產學(一般企業)    

9.企業產學合作基礎/環
境建構之補助計 F1    

10.企業委訓計畫(含公

營及私人企業)G 純產學(一般企業)   

11.企業其他案件(含公

營及私人企業)G1 純產學(一般企業)   

12.其他單位產學計畫 H 純產學(法人機構)、醫院產學計畫(計
畫經費撥入學校)   



表 1-8 專案類型 計畫名稱 符合一師

一計畫 
符合教師產

業研習研究 
中榮、埔榮醫院產學(計畫經費不撥入

學校)   

純產學(例如：非營利幼兒園)   
13.其他單位產學合作基

礎/環境建構之補助計畫
H1 

 
  

14.其他單位委訓計畫 I    

15.其他單位其他案件 II 中區技專校院校際聯盟計畫、台灣中

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計畫   

16.校內補助案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(整合型或個人型)   
 

表 6-2 專案類型 計畫名稱 符合一師

一計畫 
符合教師產

業研習研究 
1.政府其他案件 E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(USR 計畫)   

 
九、本策略經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討論通過，送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會議 
    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